
居家服務給付 

代碼 名稱 給付
價格 

一般
戶 

中低
收 

低
收 

BA01 基本身體清潔 260 41 13 

額
度
內
免
自
負
額 

BA02 基本日常照顧 195 31 9 
BA03 測量生命徵象 35 5 1 
BA04 協助進食或管灌餵食 130 20 6 
BA05 餐食照顧 310 49 15 
BA07 協助沐浴及洗頭 325 52 16 
BA08 足部照護 500 80 25 
BA09 到宅沐浴-1 2200 352 110 
BA09a 到宅沐浴-2 2500 400 125 
BA10 翻身拍背 155 24 7 
BA11 肢體關節活動 195 31 9 
BA12 協助上(下)樓梯 130 20 6 
BA13 陪同外出 195 31 9 
BA14 陪同就醫 685 109 34 

BA15 家務協助(自用) 195 31 9 
家務協助(共用) 195 112 101 97 

BA16 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自用) 130 20 6 0 
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共用) 130 75 68 65 

BA17a 人工氣道管內(非氣管內管)分泌物抽吸 75 12 3  
 
 
 
額
度
內
免
自
負
額 

BA17b 口腔內(懸壅垂之前)分泌物抽吸 65 10 3 
BA17c 尿管或鼻胃管之清潔與固定 50 8 2 
BA17d1 血糖機驗血糖 50 8 2 
BA17d2 甘油球通便 50 8 2 
BA17e 依指示置入藥盒 50 8 2 
BA18 安全看視 200 32 10 
BA20 陪伴服務 175 28 8 
BA22 巡視服務 130 20 6 
BA23 協助洗頭 200 32 10 
BA24 協助排泄 220 35 11 
BD01 社區式協助沐浴 200 32 10  
BD02 社區式晚餐 150 24 7  
BD03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1 趟） 100 16 5  
CA07 IADLs復能照護、ADLs復能照護(3次含評估) 4500 240/次 75/次  
CA08 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4次含評) 6000 240/次 75/次  
CB01 營養照護(4次含評估) 4000 160/次 50/次  
CB02 進食與吞嚥照護(6次含評估) 9000 240/次 75/次  
CB03 困擾行為照護(3次含評估) 4500 240/次 75/次  
CB04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6次含評估) 9000 240/次 75/次  
CC01 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 2000 160/次 50/次  
CD02 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3次含評估+1次評值) 6000 240/次 75/次  
DA01 交通接送 1840 496 165  
GA05 機構住宿式喘息服務(24 小時) 2310 369 115  
GA09 居喘 2-6級(42單位)，7-8級(63單位) 770 12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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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給付支付基準 

身心障礙復康巴士 

申請流程 

(02)8258-3200 

新北輔具中心 

電話:(02)82867045 

社會局長者相關福利 

電話:1999 (02)29603456 

醫療輔具申請流程

(02)2257-7155 分機 

3670 

齡活有限公司附設新北市私立齡活居家長照機構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外看勞雇安心計畫 

電話:1966 
交通服務平台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0800-507272 

齡活長照機構官方網站 

(02)77518056#20 

 



 

編號 輔具/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項目 給付 

方式 

租賃價格

給付上限 

購置價格

給付上限 

一般戶 中低收

入戶 

編號 輔具/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項目 

 

給付方式 租賃價格

給付上限 

購置價格

給付上限 

一般戶 中低收

入戶 

EA01 馬桶增高器-1便盆椅-2 沐浴椅-3  不適用 1200 840 1080 EG03 輪椅座墊-A款（連通管型氣囊氣墊座-塑膠材質）  不適用 5000  
 
免 
部 
分 
負 
擔 
比 
例 

EB01 單支枴杖-不銹鋼製  不適用 1000 700 900 EG04 輪椅座墊-B款（連通管型氣囊氣墊座-橡膠材質）  不適用 10000 

EB02 單支枴杖-鋁製  不適用 500 350 450 EG05 輪椅座墊-C款（液態凝膠座墊）  不適用 10000 

EB03 助行器  不適用 800 560 720 EG06 輪椅座墊-D款（固態凝膠座墊）  不適用 8000 

EB04 帶輪型助步車(助行椅) 可租可購 300 3000 2100 2700 EG07 輪椅座墊-E款（填充式氣囊氣墊座）  不適用 8000 

EC01 輪椅-A款(非輕量化量產型)  不適用 3500 2450 3150 EG08 輪椅座墊-F款（交替充氣型座墊）  不適用 5000 

EC02 輪椅-B款(輕量化量產型) 可租可購 450 4000 2800 3600 EG09 輪椅座墊-G款（量製型座墊）  不適用 10000 

EC03 輪椅-C款(量身訂製型)  不適用 9000  
 
 

免 
部 
分 
負 
擔 
比 
例 

EH01 居家用照顧床 可租可購 1000 8000 5600 7200 

EC04 輪椅附加功能-A款（具利於移位功能） 可租可購 150 5000 EH02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 A款（床面升降功能） 可租可購 200 5000 3500 4500 

EC05 輪椅附加功能-B款（具仰躺功能） 可租可購 150 2000 EH03 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 B款（電動升降功能） 可租可購 500 5000 3500 4500 

EC06 輪椅附加功能-C款（具空中傾倒功能） 可租可購 150 4000 EH04 爬梯機（單趟）  700  490 630 

EC07 擺位系統-A款（平面型輪椅背靠）  不適用 1000 EH05 爬梯機（月）  4000  2800 3600 

EC08 擺位系統-B款（曲面適形輪椅背靠）  不適用 6000 FA01 扶手（每 10公分）   150 105 74 

EC09 擺位系統-C款（輪椅軀幹側支撐架）  不適用 3000 FA02 可動式扶手   3600 2520 1764 

EC10 擺位系統-D款（輪椅頭靠系統）  不適用 2500 FA03 非固定式斜坡板 A款（非輕量化、不可收折)   3500 2450 1715 

EC11 電動輪椅 限租 2500  1750 2250 FA04 非固定式斜坡板 B款（輕量化、可收折)   5000 3500 2450 

EC12 電動代步車 限租 1200  840 1080 FA05 非固定式斜坡板 C款（輕量化、可收折)   10000 7000 4900 

ED01 移位腰帶  不適用 1500 1050 1350 FA06 固定式斜坡道   10000 7000 4900 

ED02 移位板  不適用 2000 1400 1800 FA07 架高式和式地板拆除   5000 3500 2450 

ED03 人力移位吊帶  不適用 4000 2800 3600 FA08 反光貼條或消光   3000 2100 1470 

ED04 移位滑墊-A款  不適用 3000 2100 2700 FA09 隔間（每平方公尺）   600 420 294 

ED05 移位滑墊-B款  不適用 8000 5600 7200 FA10 防滑措施   3000 2100 1470 

ED06 移位轉盤  不適用 2000 1400 1800 FA11 門 A款   7000 4900 3430 

ED07 移位機 可租可購 2000 40000 28000 36000 FA12 門 B款   10000 7000 4900 

ED08 移位機吊帶  不適用 6000 4200 5400 FA13 水龍頭（撥桿式、單閥式或電子感應式）   3000 2100 1470 

EE01 電話擴音器  不適用 2000 1400 1800 FA14 改善浴缸（新增、改換、移除-含原處填補）   7000 4900 3430 

EE02 電話閃光震動器  不適用 2000 1400 1800 FA15 改善洗臉台（新增、改換、移除-含原處填補）     3000 2100 1470 

EE03 火警閃光警示器  不適用 2000 1400 1800 FA16 改善馬桶（新增、改換、移除-含原處填補）   5000 3500 2450 

EE04 門鈴閃光器  不適用 2000 1400 1800 FA17 壁掛式淋浴椅（床）   5000 3500 2450 

EE05 無線震動警示器  不適用 2000 1400 1800 FA18 改善流理台（新增、改換）   15000 10500 7350 

EF01 衣著用輔具  不適用 500 350 450 FA19 改善抽油煙機（位置調整）   1000 700 490 

EF02 居家用生活輔具  不適用 500 350 450 FA20 特殊簡易 洗槽   2000 1400 980 

EF03 飲食用輔具  不適用 500 350 450 FA21 特殊簡易 浴槽   5000 3500 2450 

EG01 氣墊床-A款 可租可購  8000 免部分負擔
比例 

       

EG02 氣墊床-B款 可租可購  12000        



無障礙環境評估申請流程                                 @衛生福利部長照復能服務操作指引，長照2.0復能服務結案標準如下： 

7日內完成評估(告知評估人員平日動線需求)                         1.個案習得並可應用環境與活動調整技巧與輔具，完成個案訓練目標。  

         ↓                                                     2.已達初評復能訓練目標。 

收到輔具中心核可通知書                                          3.照顧者(如居服員或家庭照顧者)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可以正確的運用活  

         ↓                                                       動、環境調整與輔具，並提供最少協助，協助個案發揮最大的功能。 

自行找特約廠商估價施工  1.施工前後照片     5.輔具中心核可公文   4.同一活動目標經過進行3-4次復能介入後，仍未有明顯進步。 

           (照圖施工)   2.收據發票         6.輔具評估報告書/    5.經過3-4次復能介入，個案與照顧者無法配合復能服務。 

                        3.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環境評估報告書     6.經復能評估後，個案已無意願/潛力，經說明後，予以結案。 

◎評估前須備妥:         4.申請人存摺影本   7.核銷申請表         7.心智障礙類，完成階段性目標。 

                                                                8.同一目標不超過 3 個月或 12 次之訓練。 

房屋所有權狀影本(非自有宅需備租賃契約影本)+環境改善屋主同意書   9.其他：（如：住院、住機構等因素）。                 發布單位：長期照護科                                                    

                                                                  * 爬梯機                         一般車/福祉車 
                                                                  福倫(02) 2792-0983                     太豐(02) 2912-1966 

                                                                  駿德(02) 29514338                      豐均(02) 2664-2156 

                                                                  北台灣(02) 7751-5349                   小驢駒(02) 2652-1567 

                                                                   一、服務使用流程： 

                                                                  請乘車前3-30日提前預約，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30~17：30，使用 

                                                                  往(返)居家至醫療院所之就醫或復健(洗腎)，服務對象以一名陪同者為原 

                                                                  則(第2位陪同者收取50元)，請致電/線上預約提供服務交通單位，使用流 

                                                                  程如下： 

                                                                  1 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2 預訂乘車日期、出發/返回的地點、抵達的地點 

                                                                  3 是否有特殊需求 

                                                                 ※ 是否有陪伴者?有幾位? 

                                                                 ※ 是否有輪椅 

                                                                 ※ 是否需要爬梯機,爬梯機型號? 

                                                                  4 預訂車款:一般車款/無障礙車款(採用1.2倍計程車費率收費) 

                                                                  5 服務人員複誦確認上述內容，完成訂車 
                                                                                                                                                                                輔具申請流程                                                                                                                                                                                                                                  
                                                                  個管師申請需求項目 
                                                                          ↓                                                                                                                                                                                                                                                                                                                                                 
                                                                  免評估/需甲類評估師評估  
                                                                          ↓                                                                                                                                                                                                                                                                                             
                                                                  收到輔具中心核可函                                                                                                            
                                                                          ↓                 1.輔具中心核定公文                                                                                      
                                                                  至輔具特約廠商購買(請攜帶  2.個案身分證 
 



                                                                                                                                                                                                                                                  

 

 

 

 

 

 

 
                                                                                                                                                                                                                
                               

                                                                                    

                                                                                    

                                                                                    

 

 

 

 

 

 

 

 

一、申請低收入戶需符合哪些條件？ 

答： （1）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當地區公告的最低生活費以下。 （2）家庭財產未超過低收入戶適用的當地區公告金額。 

二、申請中低收入戶需符合哪些條件？ 

答： （1）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當地區公告的最低生活費 1.5倍以下。 （2）家庭財產未超過中低收入戶適用的當地區公告一

定金額。 

三、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答：（1）申請人印章。 

    （2）全戶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 

    （3）全戶郵局或銀行存簿封面及內頁影本。 

    （4）填寫授權公所調查家庭總收入及財產同意書。 

    （5）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視個別家庭狀況而定，例如：醫院診斷證明書、學生證影本、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失蹤證明、在營證明或軍人身分證影 

         本、在監證明、離婚協議書…等）。 

 

外籍看護聘請注意: 
1. 外籍看護進家服務時，「居家照顧服

務」需停止使用，同時併用案家需全額

自費，其餘長照服務不會變動可繼續使

用。 

2. 當外籍看護離開，三天內通報勞動部，

兩三個星期就會接到「廢聘函」，就可

以依此申請使用居家服務。未收到到廢

聘函則可先使用喘息服務。 

3. 原外籍看護轉換雇主，請提供新雇主端

「雇主接續聘僱外國人通報證明書」，

可以依此申請使用居家服務。 

4. 「廢聘函」及「雇主接續聘僱外國人通

報證明書」皆需到勞動部辦理，並收到

勞動部戳章公文,仲介可協助。 

 


